附件3

广交会出口展一般性展位评审标准

一、前三年出口额(35分)
评分标准：按照企业广交会统计口径下的出口额进行统计，企业达到前三年平均最低出口标准(非流通型企业出口75万美元、流通型企业出口150万美元)得20分。以最低出口标准为基准，非流通型 企业前三年平均出口每增加75万美元或者增幅每增加10%得1分，流通型企业上年度出口每增加150万美元或者增幅每增加10%得1分，累计不超过35分。
二、行业自律(5分)
评分标准：积极应对国外针对我出口产品发起的“两反(反倾销、反补 贴)两保(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1分。积极参加行业集体协调，积极维护行业出口质量安全1分。遵守省团和分团组织纪律，包括按时缴纳参展费用、参展期间积极履行成交数据报送义务、配合省团和分团展位检查和调研工作等3分 。
三、国际通行认证(10分)
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认证的有效 证书持有者须与展位申请企业一致，且覆盖产品应属于所申请展
区规定的参展商品目录。
1.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
2.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
3.ISO45000系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bookmark: _GoBack]4.SA8000社会责任标准。
5.Oeko-Tex Standard 100生态纺织品认证。
6.HACCP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7.ISO/TS16949汽车行业质量体系。
评分标准：以上通行认证通过一项得3分，每增加一项得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四、高新技术企业(5分)
评分标准：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营产品应属于申请展区规定的参展展品目录，证书在法定有效期内；获得国家级(包括2008年后由省级认定机构按国家标准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得5分。
五、研发创新(10分)
评分标准：每拥有一项发明专利得3分；每拥有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得1分；外观专利（10项外观专利按1项发明专列加1分）、版权（每5项加1分），累计不超过5分。每制定或修订一个产品(技术)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得3分，最多不超过5分。以上累计不超过10分。
六、境内外商标注册(5分)
评分标准：境内外注册商标持有者须与展位申请企业一致，商标覆盖的
产品应属于所申请展区规定的参展商品目录。属商标转让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有境内注册商标的加1分。境外商标在一个国家(地区)注 册(包括注册多个)得1分，每增加一个国家(地区)加1分。获得欧共体市场协调局(OHIM)注册、在欧盟国家内有效的商标，按5分计算。获得“马德里协定”国际注册的(简称“WIPO”或“OMPI”) 以协定国数量计分。在“比荷卢” (Benelux) 商标联盟注册的，计3分，累计不超过5分。
七、品牌荣誉（5分）
评分标准：获得国家得2分或省级品牌认证得1分。通过一项国家级认证得2分，通过一项省级认证得1分，每增加国家级一项加2分、省级一项加1分，累计不超过5分。
八、参展需求度（5分）
评分标准：满足参展条件，连续申请4届以上未安排展位企业得5分。
九、重点推荐企业（10分）
评分标准：对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持续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的各区市推荐企业，增加赋分5分；积极参加山东省商务厅和威海市商务局重点组织的境内外展会及其他重大商务活动5分，每次计1分，累计不超过5分。（由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推荐样式可参考附件3-1）
十、国家、省、市级重点企业（10分）
评分标准：为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政策需重点支持的省市级推荐企业(如推进国家级、省级、市级试点工作贡献突出，新业态创新能力强，对全省全市外贸企业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等)增加赋分，每一项计2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十一、对在申报过程中出现人为造假情况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参与评分。


